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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目前遇有「跨區報案」之情況，各地方警察局、消防局常因接線同仁教育訓練不足而未依

標準作業流程處理，讓民眾無所適從。故本席建請內政部，提供目前遇有「跨區報案」狀

況時之「作業流程」，此外並盡速建立完善之橫向聯繫教育訓練，最後應明訂警消接線同

仁不得拒絕受理「跨區報案」。 

（二十三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鑑於台灣目前約有 14 萬名 65 歲以上老人

持有駕照，這些高齡駕駛人除了六、七十歲外，更有八、九

十歲的長輩還在開車，他們行動自由，不必麻煩別人。雖然

這些長輩們有合法駕照，但人的視力、反應能力會隨年齡增

加而衰退，因此高齡駕駛人上路，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安全顧

慮。以往監理單位還可利用換發駕照時，評估其健康狀況建

議是否繼續領照，但今年 7 月起駕照終身有效，無須再換發

，引起高齡駕駛如何退場的疑慮。因此在老年人開車權益與

道路安全間取得平衡，已是政府不容忽視的課題。本席建請

交通部研議更多積極有效的退場方案，鼓勵高齡駕駛放棄駕

照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自 1993 年開始，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直佔總人口比例的 7%，正式跨入人口高齡化國家

的門檻。估計到 2018 年，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將達 14.36%，正式邁入國際慣稱的

「高齡社會」。根據交通部統計，民國 99 年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僅 17.1%會開車、37.2%會

騎機車，但 45 至未滿 65 歲則有 52.1%會開車、76.4%會騎機車，預估未來 10 年，高齡駕駛

汽、機車的人口將呈現倍數增加。 

二、隨年齡增長、身體老化，視聽覺、資訊處理之認知功能及運動反應能力自然退化，勢必影

響開車時的靈敏度。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顯示，70 歲以上高齡者開車時的反應時間，比

一般青壯年駕駛多 50～70%。在去年駕駛人車禍死亡的 2,040 人中，其中 65 歲以上的高齡

者有 543 人，約佔 26%。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統計數據顯示，65 歲以上高齡駕駛每年

死於車禍的人數，約是青少年車禍致死數的兩倍。因此進行高齡者駕照管理，有其必要性

，絕非歧視高齡者、剝奪其開車權利。 

三、目前世界各國均注意到高齡駕駛對交通造成的風險，因此美國麻塞諸塞州規定 75 歲以上的

駕駛人，換發駕照時必須親到監理單位辦理。佛羅里達州，普通駕照效期為八年，但超過

80 歲以上的駕駛人，駕照效期只有六年，期滿換發時必須先通過視力測驗。而日本東京警

視廳要求老人換照時，必須先確認眼力、手腳反應、交通環境認知仍有駕駛能力等，無法

通過的不予換照。同時也鼓勵高齡駕駛人自動繳回駕照，只要在 5 年內繳回的老人，均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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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一份「駕駛經歷證明書」，可享日常消費的優惠，例如：銀行老人定存利率加碼優惠、

買老人醫療用品享有折扣、百貨公司購物享宅配免運費、理髮打折等。 

四、要年長者放棄駕照並非易事，畢竟長輩們已經開了一輩子車，自認經驗老到，且大部分年

長者都有不服老的情緒。今年 4 月北區監理站提出的「70 歲以上高齡駕駛自動放棄駕照換

領悠遊卡」方案，5 百張悠遊卡很快就被換光，並收回近 6 百張自願放棄的汽、機車駕照，

算是非常成功的活動。然自願放棄駕照者，可能早已不再駕車；而且駕照換到的悠遊卡價

格不高，要擴大到仍然在駕車的高齡者，尚需更吸引人做法。故本席建請交通部研議更多

積極有效的退場方案，鼓勵高齡駕駛放棄駕照，在老年人開車權益與道路安全間取得平衡

。 

（二十四）本院賴委員士葆，有鑑於人口結構問題是台灣退休金制度面

臨的最大挑戰，未來年金制度改革必需是長期多元漸進，否

則將付出龐大社會成本。進一步檢視我國目前主要退休基金

運作現況，因過去的提撥準備不足以及報酬率偏低，未來將

隨著退休人數快速增加將面臨更為嚴峻的負債缺口，同時，

在運作制度面又受限於政府負有保證最低收益的規定，反而

導致經營團隊面臨不可有投資虧損的壓力。遂建請行政院相

關單位應積於建立三層退休金制度、提升基金投資績效、控

管基金財務缺口，以健全政府退休基金財務收支，確保基金

長期、穩定的獲利，能夠支應退休給付之需求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建請事項： 

未來制度改革原則，應回到世界銀行所提的三層年金架構，結合社會保險保障基本所得與

貧富所得重分配、職業退休金以確定提撥制補充退休所得、稅賦優惠鼓勵個人退休儲蓄、永續

經營等概念，讓整個退休金達到至少 70~80%所得替代率。同時，亦必須兼顧費率與世代公平性

，政府應有長期人口政策，根本解決台灣人口結構的問題。此外，建議成立額外儲備基金以補

足制度改革期間資金不足問題，目前有兩兆七千億的社會保險與退休基金資金，應積極導入公

共基礎建設振興經濟與扶植台灣重要優質產業。最後，確定提撥制度也應該開放員工自選投資

機制，導引資金留在國內優質金融市場，增進金融保障市場之發展。 

（二十五）本院賴委員士葆，針對風力發電一直是世界各國致力發展的

再生能源之一，唯風力發電機組運轉時所產生之噪音卻困擾

著附近的居民，雖環保署已訂定風力發電專門噪音管制標準


